
臺北市政府87.10.14. 府訴字第八七０七九八一三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

　　　　　　○○○

　　　　　　○○○

　　　　　　○○○

　　　　　　○○○

　　　　　　○○○

　　　　　　○○

　　　　　　○○○

　　　　　　○○○

　　　　　　○○○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右訴願人等因強制拆除房屋及請求收回土地等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

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等十二人與案外人○○○○等人所有本市內湖區○○段○○小段○○地號等三

　　十四筆土地【系爭房屋門牌包括：○○路○○、○○、○○、○○、○○、○○、○○

　　、○○、○○、○○、○○、○○號（單號）；及○○、○○、○○、○○、○○、○

　　○、○○、○○、○○、○○號（雙號），計二十二間房屋】，前經本府以五十八年八

　　月二十二日府工二字第四四一０號公告及六十三年一月五日府工二字第六００００號公

　　告核定為本市○○國小擴建工程用地，並經報奉行政院七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臺內地字

　　第四九一四三二號函核准徵收，嗣經本府地政處分別以七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北市地四字

　　第一八九０二號公告辦理土地徵收及七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北市地四字第一一二九九號公

　　告辦理土地改良物徵收在案。惟系爭被徵收土地部分所有人自七十六年一月十日起，即

　　以○○國小業已減班為由，數度請求撤銷系爭土地之徵收；部分土地使用人並自七十六

　　年四月二十三日起，即以都市計畫之規劃不公及○○國小學童日漸減少不需擴建為由，

　　先後多次不許本府人員勘查或拒絕勘估作業。原處分機關並曾於七十七年五月三日協調

　　前本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處通盤檢討該校及鄰近地區都市計畫，經該處七十八年一月二十

　　五日維持原細部計畫在案。原處分機關及本府地政處自七十六年六月十九日至七十八年

　　六月十七日陸續辦理土地、地上建築物、農作物等補償費及人口搬遷費發放作業，由於

　　部分拆遷戶強烈抗爭，其未領取部分，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三日至七十八年七月十五日陸

　　續將該等補償費依法提存於法院。

二、本件土地徵收案自七十七年完成地上物拆遷公告及於七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完成第一次地

　　上物限期拆遷通知後，先後經過原處分機關或臺北市市議會開過多次協調會、說明會，

　　惟均未能獲致令訴願人等滿意之結論。期間原處分機關為通盤解決本市○○國小等七所

　　學校（含○○國小）用地取得問題，曾擬具地上物補償費依當時本府八十年九月九日府

　　法三字第八００六一八六０號令發布之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



　　遷補償暨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定，以救濟金名義編列預算支應因此所應增加之補償費案

　　，提經本府八十一年十一月十日第六八七次市政會議討論，經決議：「本案請再酌」在

　　案。之後原處分機關並多次函請搬遷，歸還市地，訴願人等則陳情市議會請求撤銷徵收

　　。

三、嗣原處分機關於八十五年三月五日，鑑於本案拆遷戶之祖先早年捐資（地）興學及新、

　　舊補償標準之差異等理由，再次簽擬：「辦理強制執行代為拆除公告，並於適當時機執

　　行強制代為拆除事宜」，另「每拆遷戶依據新、舊補償費之差額（共計約需三六、三五

　　０、八一八元），以行政救濟方式核發救濟金。」奉市長八十五年三月十三日批可。並

　　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簽擬：「將限期通知拆遷戶於本（八十六）年十一月七日進行

　　強制代為拆除工作」，奉市長八十六年五月三日批可在案；繼延至八十六年八月三十日

　　由本府以府教六字第八六０六七九六四００號函通知訴願人○○○等二十二戶略為：「

　　....說明：一、本通知函視同公告。二、本府為辦理○○國民小學擴建工程，亟需拆除

　　臺端之地上物；並訂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執行強制代為拆除，屆時如未先行將屋內物

　　品搬離現場，則以廢棄物處理。....」案經會同○○國小多次溝通協調及警方配合疏導

　　後，原處分機關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完成全部拆遷工作。訴願人等仍表不服，於八十

　　七年三月二十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主張補償費偏低、強制代為拆除不當及請求收回○○

　　路○○號至○○號土地；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茲摘錄訴辯要旨如左：

一、本件訴願理由略稱：

（一）訴願人等世居內湖區○○路○○號至○○號○○國小旁，即內湖區○○段○○小段○

　　　○至○○地號土地上，先祖因感於政府要在是處興學栽培學子，乃即善意無條件捐獻

　　　是處土地興建學校，政府並於國小蓋好後，將賸餘土地分別發還訴願人等。不料未幾

　　　，政府又將該土地劃為學校預定地，並將祖先所留之土地全部徵收，甚不公平。

（二）補償費過低，以現在地價計算，購不得二、三坪土地，而訴願人被拆除房屋坪數，均

　　　在數十坪之譜，迫於法令規定，只好於期限屆滿前一天，向法院具領補償金。

（三）學校位處工業區內，不應再擴建，又學生數已由當時的二千多人降至目前只有六、七

　　　百人，以現有之規模足夠容納該地區之學童就學，毋庸再徵收民地，且徵收之土地係

　　　供綠化校園用，又附近之基隆河截彎取直之新生地、重劃區內之土地，可劃為學校用

　　　地，且學校用地之劃設應是整塊土地，○○國小僅將訴願人所居住一角劃入，並不合

　　　理。

（四）工業區內設置國民小學，全臺北市大概只有○○國小還要擴建，是否違法？可否建議

　　　遷校？

（五）歷任校長與訴願人等協調或提高補償金，或以屋易屋、配發國宅。但現任校長竟無視

　　　數十年來協商結果，就肆意報請強制拆除。

（六）請將○○路○○號至○○號土地發還訴願人等，俾重建家園，也可配合學校美觀作為

　　　學校與大馬路區隔之屏障，以維學生安全。

二、原處分機關答辯略謂：

（一）系爭土地不宜發還之理由如下：

　　1.依教育部公布之設備標準，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學校，一萬人口以上，每校面積不得少

　　　於二公頃，該校目前為二十八班，學生數約八００人，依規定校地應達二公頃以上，

　　　才能符合最低標準。

　　2.該校校舍老舊，且缺專科教室、教職員辦公室及游泳池等，而本案用地取得後，該校

　　　即可整體規劃，分年分期興建，以改善教學環境，提昇教學品質。



　　3.鄰近本市○○專案國民住宅之完工，將為該地區帶來約一、六００戶人口，在新校地

　　　未完成徵收、開闢之前，勢必造成該校之空間需求壓力。

（二）關於拆遷戶認補償費偏低乙節，原處分機關於八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奉市府同意以新、

　　　舊補償標準之差額，以行政救濟方式核發救濟金共計新臺幣三一、三一一、七二五元

　　　予拆遷戶。

（三）原處分機關基於○○國小仍亟需擴建工程用地，且業已完成徵收補償之法定程序，乃

　　　於八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簽奉市長核准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五）執行地上物

　　　強制代為拆除工作，並由本府以八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府教六字第八六０六七九六四０

　　　０號函通知各拆遷戶在案，又為期拆遷工作順利，於八十七年二月九日至二月十三日

　　　會同當地警員及學校人員逐戶向拆遷戶進行疏導，以減少抗爭；另為適當安置拆遷戶

　　　，乃簽奉核定本案拆遷戶凡符合申請優先等候承購國宅者，於○○、○○專案國宅內

　　　如有剩餘戶，則優先安置本案拆遷戶。上開作業程序與法並無不合。

　　　　理　　由

一、依本件訴願理由所敘訴願人等所不服者，究係何一行政處分？雖經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以八十七年四月四日北市訴丑字第八七二０一八六五一０號書函通知補正，並請依訴願

　　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選任代表人及附具代表委任書，因訴願人所書地址房屋大多已遭

　　拆除，乃以雙掛號郵寄訴願人之一○○○，並請代為轉交其他訴願人，惟訴願人未有回

　　函，嗣再度以八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北市訴丑字第八七二０一八六五四０號書函請補正上

　　開事項，並依十二名訴願人訴願書所載地址以單掛號一一郵寄，其中有五人無法送達，

　　其餘仍未獲訴願人回函。又多次以訴願書所載電話號碼聯絡訴願人○○○，惟其仍未前

　　來補正，僅謂係教育局辦理，為保障訴願人權益，本件進入實體審查程序；探究訴願人

　　真意，本件訴願標的似包括請求發還土地、對補償金額及強制拆除異議，合先敘明。

二、按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

　　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內，向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

　　額收回其土地：一、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

　　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市、縣地政機關接受聲請後，經查明合於前項規定時，

　　應層報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准後，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六個月內繳清原受領之徵收價額

　　，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第一項第一款之事由，係因可歸責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者，不得聲請收回土地。」

　　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規定：「依本法規定徵收之土地，其使用期限，應依照其呈經核

　　准之計畫期限辦理，不受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限制。不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者，原

　　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

三、關於訴願主張收回土地部分：

　　卷查原處分機關以依教育部公布之國民小學設備標準，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學校，一萬人

　　口以上，每校面積不得少於二公頃，○○國小目前為二十八班，學生數約八００人，依

　　規定校地應達二公頃以上，才符合最低標準；且因該校校舍老舊，缺乏專科教室、教職

　　員辦公室及游泳池等，為便於該校作整體校園規劃，分年分期改善教學環境，以提昇教

　　學品質，在本件訴願人等歷經多年陳情，並經本府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衡酌當地因基隆河

　　截彎取直規劃開發，所可能帶動之未來發展等當地整體都市計畫等因素後，並考量本市

　　○○專案國民住宅之完工，將為該地區帶來約一、六００戶人口，爰認本件土地不宜撤

　　銷徵收或由訴願人收回，卷附雖未見原處分機關直接否准訴願人收回土地之函文，然其

　　採取強制拆除之行政行為，即無異作成直接否准訴願人請求之處分。按前揭土地法第二

　　百十九條規定，訴願人收回土地之申請，應向地政機關提出，若合於該條規定情形，則



　　由其層報核准，惟查訴願人經徵收補償後，一味採取抗爭行動，未曾向本府地政處提出

　　收回土地申請；況依前揭規定，必須是不依照核准計畫期限或未依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原土地所有權人才有買回權，而計畫期限係以徵收補償發給完竣起算，本件最後於七

　　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將補償費提存法院，之後原處分機關即開始辦理地上物拆遷等，直至

　　八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完成全部拆遷，始終是按原定用地使用，縱有遲延，亦是因訴願人

　　所致，參照前揭規定，訴願人自無請求買回土地的權利。

四、關於訴願主張補償費偏低、強制拆除處分不當部分：

　　查本件徵收補償費之核定係依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規定之法定程序處理，嗣後並鑑於

　　本案拆遷戶之祖先早年捐資（地）興學及新、舊補償標準之差異等理由，於專案簽經本

　　府核准後，既已採取較原來辦理徵收時更為優渥之補償標準發給，詳如卷附工程拆遷補

　　償（表），已就本件個案情節作合理性、妥當性之考量。又本件各項徵收補償費業經訴

　　願人領取或提存完畢，依法已完成徵收補償之法定程序，則依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五條規

　　定之意旨，原處分機關強制拆除系爭土地上之建物，並無不合，此部分原處分均應予維

　　持。再者，本件訴願人等既均已領取徵收補償費提存款，本府衡酌拆遷安置為政府之責

　　任，就訴願人○○○、○○○部分，並已核准優先配售國民住宅；○○○部分，並已核

　　准由○君選擇向本市市場管理處申請分配攤位，或由原處分機關發給六萬元之救濟金等

　　在案，則原處分機關基於上述考量而為處分，亦無不合。原處分自應予維持。

五、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十　　月　　 十四　　 日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 教育部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五號 ）


